南京大学紫金全兴环境基金奖励办法
（2019年6月修订稿）
第1章 总则
第1条 为展现南大环境人团结合作的精神风貌，鼓励广大环境人凝聚力量、积极创新，进一步推动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，根据《南京大学紫金全兴环境基金管理章程》，特设立南京大学紫金全兴环境基金（以下简称“基金”）。
第2条 基金设立青年学者奖/优秀学子奖，杰出校友奖/杰出校友（青年）奖，环境科技著作出版基金。每年评选一次。
第2章 奖项设置和申请条件
第3条 青年学者奖/优秀学子奖面向全国青年学者和优秀学子：
1. 青年学者奖，5名以内，每名奖金5万元；

具有较强领军才能和协同创新能力，在国际国内同行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、能够承担重任的拔尖青年（45岁以下）环境科研工作者。

2. 优秀学子奖，5名以内，每名奖金3万元；

热爱环境事业，具有创新精神，开展创新性研究，并取得优秀创新研究成果的学生（本硕博，30岁以下）。
第4条 杰出校友奖/杰出校友（青年）奖面向南大校友（以南大校友总会章程规定为准）：
1. 杰出校友奖，2名以内，每名奖金1万元；

在学界、政界或产业界享有卓越声誉，为环保事业做出重要贡献，积极支持南大环境事业的南大校友。

2. 杰出校友（青年）奖，2名以内，每名奖金1万元；

在学界、政界或产业界享有良好声誉，为环保事业做出突出贡献，积极参加和支持南大环境事业的南大青年（45岁以下）校友。
第5条 环境科技著作出版基金面向全国，资助环境科技方面优秀的和重要的学术著作的出版，2本以内，资助金额每本5万元（在出版时或出版后支付奖金）。学术著作（撰稿、完稿、出版）均可提出申报；著作丛书，可由著作者自行决定按丛书或单本独立申报。
第6条 所有奖项的申请者需获得至少1名推荐人的书面推荐，推荐人须具备下列身份之一：
1. 两院院士；
2. 何梁何利基金获得者、长江学者、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、千人计划专家；
3. 各高校环境专业院系负责人；
4. 中科院各研究机构负责人；
5. 省级以上环境科研单位负责人；
6. 南大环境校友会理事或其他本基金会认可的优秀校友。
第3章 申报与评审
第7条 原则上申报受理时间为每年的6月至9月。
第8条 申报及评定程序
1. 申报人需填写《南京大学紫金全兴环境基金申报书》；
2. 申报人每年截止日期前将规定的申请材料交至基金管委会秘书处；
3. 基金管委会组建专家评选委员会。专家委员会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；
4. 9-10月公布获奖者名单；
5. 11月举行颁奖仪式，向获奖者本人发放证书和奖金。
第9条 基金设立专家评选委员会，由评选委员会主任邀请国内环境界著名学者、知名校友、本基金出资人代表组成。
第10条 专家评选委员会评审的结果，须提请基金管委会批准方才生效。
第11条 若申请人提供的材料涉及抄袭、侵权、虚报等任何学术不端行为，经专家委员会调查属实，取消所获奖励，收回奖状和奖金。

第4章 附则
第12条 本办法在自公布之日起生效。

第13条 本办法解释权属南京大学紫金全兴环境基金管理委员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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